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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05月21日【星期二】下午2：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05月21日9：15－9：25，9：30－11：30，13：
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 05月 21日上午 9：15至下午 3：00期间

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江阴市周庄镇长青路8号总部办公楼3楼会议室。

3、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4、召集人：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曹克波。

6、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25 人，代表股份 372,495,245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0.576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 人，代表股份 352,129,727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8.3577％。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2人，代表股份20,365,51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2184％。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审议《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71,933,3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492％；反对 561,9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5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788,26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7834％；反对561,9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16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2、审议《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71,906,6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420％；反对 561,9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508％；弃权2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761,56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781％；反对561,9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166％；弃权2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053％。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3、审议《2023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71,906,6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420％；反对 561,9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508％；弃权2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761,56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781％；反对561,9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166％；弃权2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053％。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4、审议《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71,933,3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492％；反对 561,9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50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788,26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7834％；反对561,9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16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5、审议《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71,906,6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420％；反对 588,6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58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761,56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781％；反对588,6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21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6、审议《公司为全资子（孙）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71,860,6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296％；反对 634,6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70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715,56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4967％；反对634,6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03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7、审议《关于续聘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审计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71,906,6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420％；反对 588,6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58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761,56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781％；反对588,6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21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8、审议《关于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2023年度薪酬发放情况及2024年度薪酬发放方

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本议案关联方江阴模塑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同意24,687,963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7.3878％；反对635,50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2.5069％；弃权2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05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687,96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3878％；反对635,5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069％；弃权2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053％。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9、审议《关于公司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71,906,64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8420％；反对 561,9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508％；弃权2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7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761,563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6781％；反对561,90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2166％；弃权2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1053％。

表决结果：通过该议案。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潘岩平律师、孟奥旗律师

3．结论性意见：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5月22日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关于
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

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

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受贵公司董事会

的委托，指派本所律师出席贵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并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等事项出具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所涉及的有关事项进行了审查，查阅了

相关会议文件，并对有关问题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一并公告，并依法对本法律意

见书承担相应的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

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和召集人资格

1、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2024年 4月 26日，贵公司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

十三次会议，决定于2024年5月21日召开2023年度股东大会。

2024年 4月 27日，贵公司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上刊登了《江南模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上述会议通知除载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地点、股权登记日、会议召集人、股东与

会方式等事项外，还提供了网络投票方式，载明了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确认与投票程

序等内容。

经查，贵公司在规定时间内刊登了会议通知。

2、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
年5月21日（星期二）14：00。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5月21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

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年 5月 21日 9：15-9：25，9：30-11：30和 13：00-15：
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21日9：15-
15：00。经查，本次股东大会已按照会议通知通过网络投票系统为相关股东提供了网络投票

安排。

3、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24年5月21日14：00在江苏省江阴市周庄镇长青

路8号总部办公楼3楼会议室如期召开，会议由董事长曹克波先生主持，会议召开的时间、地

点符合本次会议通知的要求。

经查验贵公司有关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本所律师认为：贵公

司在法定期限内公告了本次股东大会的时间、地点、会议内容、出席对象、出席会议登记手续

等相关事项，本次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由贵公司董事会召集，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二、关于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的资格

经本所律师查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和通过网络投票的股

东共计25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共计372,495,24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0.5761%。其中：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共计 3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共计 352,
129,72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8.357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进行了身份认证。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

票表决结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22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共计20,365,
51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2184%。

经查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与会人员的身份证明、授权委托证书和股东名册，本所律师认

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代理人）均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可以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并

行使表决权。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贵公司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委托代理人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以记名

投票的表决方式就提交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且在公告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票表决，经审议并

通过如下议案：

1、《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2023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4、《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5、《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公司为全资子（孙）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7、《关于续聘公证天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审计事务所的议案》；

8、《关于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2023年度薪酬发放情况及2024年度薪酬发放方案的

议案》；

9、《关于公司增补独立董事的议案》。

其中，第8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予以回避表决。本次股东大会按《公司章程》

的规定计票、监票。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贵公司提供了本次网络投票

的投票总数和统计数，贵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事项与公告中列明的事项相符，本次股东大会不

存在对其他未经公告的临时提案进行审议表决之情形。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过程、表决权的

行使及计票、监票的程序符合《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的规定。贵公司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负责人：吴朴成 潘岩平

孟奥旗

年 月 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公司董事会于 2024年 4月 30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于召开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公告》。

2、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21日（周二）下午13: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4年 5月 21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21日上午9:15 -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21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永康市经济开发区东吴路581号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四

楼会议室。

4、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胡智彪先生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2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308,
738,17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9.4298%。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现场出席或列席

了本次会议，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张琦、李昊出席并见证了本次会议。其中：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308,268,774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9.3547%。

2、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共计 1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469,
4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752％。

3、中小投资者（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以及担任公司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以下同）共计18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739,400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184%。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逐项审议，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

式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08,637,57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74％；反对100,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2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638,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6.3944％；反对100,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6056％；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2、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08,637,57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74％；反对100,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2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638,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6.3944％；反对100,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6056％；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08,637,57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74％；反对100,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2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638,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6.3944％；反对100,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6056％；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的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08,637,57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74％；反对100,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2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638,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6.3944％；反对100,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6056％；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5、审议通过《关于〈2023年度公司利润分配的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08,322,97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55％；反对415,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3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324,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3.8464％；反对415,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6.1536％；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08,637,57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74％；反对100,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2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638,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6.3944％；反对100,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6056％；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开展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08,322,97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55％；反对415,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3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324,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3.8464％；反对415,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6.1536％；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8、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08,636,57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71％；反对101,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2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637,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6.2591％；反对101,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7409％；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9、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38,8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86.3944％；反对100,60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605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638,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6.3944％；反对100,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6056％；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议案关联股东浙江道明投资有限公司、胡智彪、胡智雄、胡浩亨、郭育民已对本议案回

避表决。

10、审议通过《〈未来三年（2024-2026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08,322,97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55％；反对415,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3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324,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3.8464％；反对415,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6.1536％；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1、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08,322,97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55％；反对415,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3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324,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3.8464％；反对415,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6.1536％；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

议通过。

1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08,637,57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74％；反对100,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2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638,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6.3944％；反对100,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6056％；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

议通过。

1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并制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13.0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08,636,57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71％；反对101,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2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637,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6.2591％；反对101,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7409％；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3.0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08,321,97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652％；反对416,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348％；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323,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43.7111％；反对416,2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56.2889％；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3.0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08,636,57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71％；反对101,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2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637,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6.2591％；反对101,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7409％；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

议通过。

13.0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08,636,57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71％；反对101,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2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637,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6.2591％；反对101,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7409％；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13.0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308,636,57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71％；反对101,6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2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637,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6.2591％；反对101,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7409％；弃权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聘请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张琦律师、李昊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对

股东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结论意见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

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和方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关于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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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明光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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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5月15日发出召开第五届董事

会第十八次会议的通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24年5月21日以通讯方式召

开。会议应参与表决的董事9人，实际参与表决的董事9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审议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重庆

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的召集、召开及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转让其控股子公司股权的议案》

为深入推进“攻坚盘活”改革，董事会同意所属全资子公司重庆建工第二建设有限公司公

开转让所持重庆天建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77.40%股权。经评估，标的全部权益价值为481.47
万元，按77.40%持股比例确认挂牌转让底价不低于372.66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吸收合并其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为深入推进公司内部专业化整合改革攻坚工作，董事会同意所属全资子公司重庆建工第

一市政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市政一公司”）吸收合并其全资子公司重庆建工渝川建

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渝川公司”）。吸收合并后，渝川公司注销，其所有资产和债

权债务均由市政一公司承继。

表决结果：同意9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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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5月15日发出召开第五届监事

会第十八次会议的通知。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2024年5月21日以通讯方式召

开。会议应出席的监事6人，实际出席的监事6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审议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重庆

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的召集、召开及所作决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转让其控股子公司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吸收合并其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重庆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4年5月22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东莞捷荣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以

下简称“招商银行”）签订《授信协议》（授信金额为人民币2亿元），此授信金额在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的2024年度综合授信额度内（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16日在《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4年

度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9））。此授信金额不等于公司

的最终实际融资金额，最终实际融资业务品种、金额、期限和担保方式以公司与银行签订的借

款协议等合同为准。

全资子公司重庆捷荣汇盈精密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汇盈”）、东莞捷荣模具制造

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模具制造”）已履行其内部审批程序，同意重庆汇盈、模具制造为公

司向招商银行在不超过上述人民币2亿元的授信金额内提供连带保证责任担保；同意重庆汇

盈以持有的位于重庆市渝北区唐家沱组团N分区的地块及地上建筑物为公司向招商银行在

不超过上述人民币2亿元的授信金额内提供抵押担保。具体担保金额、期限等内容以重庆汇

盈、模具制造及公司与银行实际签订的协议为准。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的相

关规定，本次担保事项属于上市公司子公司为上市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法人提供担保，无

反担保，重庆汇盈、模具制造已履行内部审议程序，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二、抵押资产情况

本次子公司重庆汇盈为公司向银行融资拟提供抵押担保，抵押的资产为重庆汇盈持有的

重庆市渝北区唐家沱组团N分区N3-15号地块、N3-16-1号地块、N3-17号地块及地上建筑

物（产权证号为渝（2019）渝北区不动产权第 000843742 号、第 000843777 号、第 000843694
号）。具体担保金额、期限等内容以子公司、公司与银行实际签订的协议为准。

三、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的情况

本次担保事项不属于对外担保。本次担保提供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

0元。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担保事项，也不存在涉及诉讼的担保或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担

保金额的情况。

四、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全资子公司为公司提供连带保证责任及抵押担保，是为了公司日常融资进行的担保

行为，满足公司日常经营发展的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除本次拟抵押的资产外，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为提高融资效

率，有效支持公司业务经营发展，公司将持有的部分房产为公司在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

圳分行5亿元人民币的授信提供抵押担保，具体抵押房产为：东莞市长安步步高路408号东莞

捷荣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项目1号至4号房产（产权证号为粤（2023）东莞不动产权第0059728、
0059730、0059731、0088690号，建筑面积合计为146,763.44㎡）。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

7月19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第三届董事

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3-034）。

本次资产被抵押后，公司及子公司累计被抵押的主要资产将超过总资产的30%，公司及

子公司以自有资产抵押向银行申请授信，是为了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需要。本次抵押资产

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

利益。

五、备查文件

1、重庆汇盈股东决定；

2、模具制造股东决定。

特此公告

东莞捷荣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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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捷荣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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